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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的意见》（中办发＜2005＞12号）

，提高地方财政管理工作的制度化、法制化、科学化、民主

化和公开化水平，现对地方财政部门政务公开提出如下意见

。 一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（一）指导思想。 以邓小平理论

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、十

六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落实《全面推进依法

行政实施纲要》精神，以建设行为规范、运转协调、公正透

明、廉洁高效的财政管理体制为目标，切实加强对财政收支

活动的监督，保障人民群众依法参加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和

民主监督，推进地方财政部门依法行政和决策的科学化、民

主化。 （二）基本原则。 地方财政部门政务公开应当遵循以

下原则： 1.依法公开。政务公开应当符合《预算法》、《会

计法》、《注册会计师法》、《政府采购法》、《行政许可

法》、《保密法》等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。 2.全

面真实。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、个人

隐私之外，都要如实公开。公开的内容应当明确具体，真实

可信，要依据政策，实事求是，取信于民，维护党和政府的

威信。 3.注重实效。政务公开必须从实际出发，突出本部门

业务特点，简洁明了，讲求实效，力戒形式主义。 4. 有利监



督。要积极探索并采取行之有效的形式，坚持事前、事中、

事后公开相结合，便于群众知情，利于群众办事，接受群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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